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冋.卜技利華僑公立學校第Q 獎券 

A
總
獎 
額
壹
萬
二
千
元

A
發
財
機
會
乂
到
了 

▲
幸
勿
失
之
交
臂 
〔以
下0
代
獎0
代
券
〕 

加
中
唯 
丁/
潮
國 文
化
教
育
機
關
開
辦
以
來
屢
蒙
各
埠
一

劉文輝不敵 擬逃
時
：
將
差
利
插
連
氏

倭

一劣 
加
拿
大 
«:耳工更盥笆付殳仁一固整吏 

發行獎義券啓事 

學
校
爲
陶
冶
人
材
之
匸
魔
，人
耐
爲
救
國
之
要
圖
。我
僑
胞_1
商 

海
到•
遠
離
宗
邦
。青
年
子
女
・
類
皆
缺
乏
祖
國
文
化
・
荀
不
設
爲 

學
校
以
教
二
。則
日
久
日
暫
而
忘
其
所
自
・
其
危
險
至
爲
萬
分
，■ 

本
校
爱
誤
斯
片
・
以
潮
國
文
化 
栽
培
僑
界
子
女
，開
辦
以
來
・
肄
一 

業
本
校
者
・
苏
姓
都
有
・
成
績
昭
著•
僑
界
稱
許
・
如
如
近
年
因
受
一

。

一
生
載
釁 
富H
之
計
劃
爲
俟
牟
利
插
連
氏
至
獸 

首
相
府
訪
候
首
相
時C
該
團
員
即
向
首
相
府
抛 

擲
炸
彈
，
後
因
首
相
將
歔
迎
差
利
押
連
事
取
消 

:
此
舉
遂
作
罷
論
云
。

•
巴西南部又將有亂

4

陸
軍
司
令
頒
發
戒
嚴
令

入罢南；雲南省當局 

籌備阻截其賊卒入境 

重妻電相 

江西共匪■篇省西生 。
，

。
。

本
校

僑
胞
指
欺
勤
肋
殊
深
感
激
茲
爲
繼
續
辦
理
使
華
僑
子
弟
求
學
有 

所
及
謀
教
育
有
長
足
之
發
展
起
見
而
經
曾
困
難
爰
集
會
議
組
織. 

籌
捐
經
曹
委
員
會
乂
發
行0
0
牌
購
。
若
人
人
有
僮0
之
良
懒

巴
西
首
都
忤
九
日
電
巴
西
南
部
修
保
羅
首
又 

將
有
革
命
或
反
抗
中
央
政
府
事
發
生
，
故
是
日 

巴
西
國
第
貳
軍
匾
陸
軍
司
令
。
斐
絡
荷
將
軍
： 

上
海
廿
四
日
電
一
中
國
官
軍
已
任
浙
汀
西
南
暨
通
令
部
下
軍
隊
在
修
保
羅
省
戒
嚴
丿
並
諭
令
部 

江
西
毗
連2
各
縣 
建
築
堡
壘
碉
樓
與
塹
堤
等 

4 

以
免
其
匪
竄
擾
浙
江
、同
時
亦
爲
官
軍A
江

疑

亭

{
白
一
人
玉
乍
匸
 

西
包
圍
共
匪
之
壹
種
方
法
』。雖
然
如
此
；
但
仍
■

德
攥
落
止
施
迪
A
k

竹
J

什
界
經
濟
恐
慌
影
響
・
經
皆
時
虞
捉
普
肘
見
，荀
小
設
法
籌
措
，。

—

以
資
維
持
，  

}{- 
勢
將
有
赛
宮
鞠
爲
茂
草
之
嘆
，斯
豈
育
材
数
学
上
刈
常
口
攸
飴
刀
如
直
軋
旨
如
始
窮
小
茄
與
丸
;
 

微
孫
乎
。同
人
等
白
鑒
於
此
，麦
集
曾
議
・
共
圖
補
救
，因
魔
行
有
二
◎
捐
毎0
定
價
坎
銀
五
毫 

獎
義
券
，句
各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動
銷
・♦
以
期
集
腋
成
裘♦
共
襄
義
一 
貳0
額
預
發<50
叁
萬
元
以
二
成
歸
代
理
售
。
者
爲
酬
勢
費
以 

舉
・
願
我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，本
平H
愛
鄕
愛
國
之
熟
忱
，・
踴
躍
購
一

於
本
校
亦
希
得
餘
款
以
資
補
助
一
舉
而
數
善
備
焉
深
望
僑
胞
諸

?

四
成
頒O

以
四
成
包
支
籌
辦
費
外
餘
多
少
撥
歸
學
校
以̂
^
 

銷
，則
本
校
靈
光
離
然
，而
莘
莘
學
子
，亦
受
賜
多
矣
，

持

謹將獎義券簡章列左 

一三。格 
冠
軍
得0
六
千
元
第
一
一
名
豈
千
一
百
五
十
元
第
三
名 

㊀
此
券
名
爲
有
奨
義
捐
券
乃
屬
培
養
人
桃
之
性
質
所
得
之
欵
以
一 

七
百
二|
五
元
第
四
至
第
上
名
每
名
七
卜
五
元
拾
一
至
五
十 

貳
成 
il. 
歸
代
理
沽
券
人
以
三
成
七
五
歸
文
彊
學
校
爲
經
費
以
一 

名
每
名
二
上
九
兀
五|

一
至
壹
百
名
每
名
拾
元
殿
軍
得
二
千

時
有
小
部
分
之
共
匪-
潰
圍
而
出
騒
擾
該
區
。。
伯
林
卄
五
日
誼
一
本
京
政
府
當
局
將
取
消
强
迫 

浙
江 * 
南
部
與
福
建
交
界
之
處
。
因
受
此
影
響
國
內
匸
人
作
匸
之
政
策
，以
免
發
生
一
國
際
誤
會 

。。商
業
停
止
，二
刖
日
來
該
兩
省
營
業
之
商
人
。。
」6
此
乃
是
本
京
官
塲
所
發
佈
之
消
息- 

受
其
害
者
約
數
萬
人
公:
 

•
德排斥新教長

•
英潜艇在威海衛爆發 

德
吹
卑
菲
路
埠
廿
四
日
電
』
德
國
之
耶
穌
新
教 

金
惟
無
人
傷
斃 

徒
曾
選
博
馨
七
溫
氏
爲
全
國
教
長
，
但
博
氏
非 

香
港

Tr
六H
電

。是
日
本
港
接
説)
謂
英
海
軍
國
梓
黨
員:
故
刻
下
被
國
粹
黨
排
斥•
〈不
准
其 

潜
水
艇
奥
都
士
號
、在
威
海
衞
有
奇
異
爆
炸
事 
任
核
教
長
職
云
。"

三
成
七 

11 頒
獎

㈡
預
定
液
獎
分
六
萬
條
毎

之
欵
盡
貯
滿
地
可
銀
行

㈢
獎
格

第
壹
名
獎
銀
七
千
元 

第
貳
名
獎
銀
貳
于
元 

二
■
適
仁
表
與
全
體
僑
胞
蒞
塲
監
視 

第
三
名
獎
銀
七
百
五
十
元 
第
四
名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獎
銀
五♦.
兀
一
七
冊
彩
辦
注 
以
小
埠
幼
童
輪
流
拈
彩
依
照
第
一
次
開
彩
辦
医 

第
怡
豈
名
至
第.五1
名
每
名
獎
銀
宣
拾
元 

一
、施
行 

，u 

第
力

—
一
至
第
豈
百
名
每
名
獎
銀
五
元 

一
八0
每
部r
條
共
銀
力
元
代
賣
者
每
部
收
銀
四
元0
欺
先
嬴 

i

f

一

澳

 

隨
卽
付0
取0
時
以

—
條
爲
底
如
售
不
淸
餘
。
付®
多
少
照

計
奉
囘
欺
項

一 四0
◎
無
論
過
額
或
不
足0
格
照
計

一
五
開
彩H
期
定
於
民
國
廿
二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下
午
二
時

一
六
開
彩
地
点
假
座
本
毋
華
人
靑
年
會
屆
時
敦
請
各
姓
族
團
體
及
、

在
毛
共
銀
叁
萬
元
所
有
沽
得 

夹
時
照
數
分
配

•
古巴大議院將通過大赦例 

▲
革
党
與
違
法
官
吏
均A
被
赦
之
列 

占
巴
首
都
夏
灣
貳
拾
五
日
電
。
本
京
下
犠
院
是

發
生
，
據
海
軍
官
員
稱
：.
該
艇
今
囘
爆
鮫
，。無 

人
傷
斃
；
英
政
府
海
車
部
禁
止
將
該
潛
艇
遇
炸
一 

詳
細
情
形
宣
洩
於
外:

㈣
開
彩
時
如
沽
足
券
額
陸
萬
條
者
决
照
原
定
獎
格
給
獎
倘
沽
不
一

足
券
額
或
沽i

者

其

獎

格

當

按

沽

出

之

券

額

成

數

給

獎

之

一

■ 

⑥
訂
定
於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八
月
廿
日
正
午
在
第
江
夏
總
堂
開
九
歓
迎
各
埠
商
厥
團
體
及
僑
胞
代
理
售
。 

-

十
本
會
收
到0
歐
及◎
尾
時
卽
另
行
發
給
收
據
與
購0
人
或
寄
一

•
俄報抨擊倭國

▲
中
東
路
輸
運
事
惹
俄
人
之
怒 

紐
約
時
報
接
莫
斯
科
訪
員t
七
日
電
云
；
邇
來 

穌
俄
報
章
對
於
倭
國 
言
論
上
龄
爲
激
烈
一
。此 

種
態
度
。
不
審
因
近
日
俄
國
西
部
情
形
日
佳
二

日
或
將
政
府
所
提
出
之
赦
宥
政
治
犯
例
：
此
例 

規
定
往H
謀
叛
之
革
党
人
，。與
私
行
殺
斃
或
以 

私
刑
困
辱
革
黨
人
之
政
府
官
吏
均
在
被
赦
之 

列
云
：

•
小麥協定難望成立

獎
開
獎
時
招
集
全
寵
職
員
監
視
歡
迎
僑
界
參
觀
用
文
彊
學
校 

初
等
班
學
生
拈
票
以
撞
票
法
開
彩

由
代
理
人
轉
給 

處
拍
電
報
知
其
餘
四
名
以
一
十
一
凡
代
埋
售0
者
於
售◎
時
須
將
購0
者
之
姓
名
詳
細
住
址 

人
當
於
報
章
發
表
後
自
行
一 

或
信
箱
號
數
寫
明
於
。
尾

;/!
便
一
經
開
彩
卽
知
何
人
得0
、 

領
獎
查
對
符
合
憑
票
支
給 
拾
一.一
凡
中
彩
冠2

第
二
第
三
及
殿
軍
者
當
時
卽
打
電
報
吿
其
餘) 

倘
其
人
於
六
個
月
內
不
來
領
獎
曲
乂
不
通
函
領
獎
巻
則
將
其 

中
彩
者
隨
卽
函
知
由
報
紙
宣
揚 

『

教WI
經
妙
符
將
抽
触
獎 
之
號
數 I
三
此
種 
0
用
西
字
說
明
亦
可
向
西
人
勤
銷 

地
址
弱
  

18
|8 饗

表
励
以
軟
續
 

二
四
本
會
所
收
得C
O
之
款
俱
由
本
會
籌
離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 

七

眾

訳
V

一
任
周
龍
興
財
政
主
任
余
耀
棠
以
本
校
名
義
存
貯
滿
地
可
銀 

寸

胞

代

普

售

獎

義

券

俾

廣

爲

椎

銷
-

^

^

1

1

1

1

1

1

 

〔乙)
各
梓
里
欲
代
賣
券
者
請
來
辦
事
處
領
取
或
通
函
領
取
均
一 

工
譜
丼
/f I
迷
 々

聽
其
更
每
本
先
夂
是
艮 i
E
U
古H
匕D
寻
興
吝
啟
金
一1
方4
會
所
巧2

時
然
後
將
酬
勞

惟
項
活
過
一
本
以
上
方
能
享
此
闇
利
如
不
能
沽
淸
則
將
一 

那
能
長
攵
書
小
任
籥
名
爲
腐
他 

嚣

然

翳

扇

下

拾

六

凡

中

彩

者

由

第

一

，

名
及
殿
軍
其
代!

手
人
每
元 

〔丙 
凡
代
賣
券
人
經
手
所
賣
出
之
獎
券
須
在
於
開
密
前
拾
日
一

髅
臂
譜
飘
蠶
離
彩
幸
勿
延
看
繳
票
目
雲
高
華
 
關
耀
南
關
祟
頴
 
周 
來 

N
倘
有 
Ig
is 冒

替
騒
 

II 造
翻
？

處
獎
券
欺
騙
僑
痴
蘇
『

11 
關!

糯

隋

観

病
 

胞
者
一
經
查
出
有
據
定
卽
嚴
究
决
不
稍
事
姑
容 

法

逆

祥

緒

浦

瞥

牌

聴

 

辨
善
届
战
貴
長
厂
各
職
員
均
擔
義
務
) 

一溫 
声
林
佞
遼
E
l
i

陸
卄
修
溝
 

勃
專
處
曬
w
3

厂
生
母
幺4
晋
木 

一  

01
補
碌 
周
靈
 
李
超
南 

都
朗
度 
馬
鏡
湖 
麥
錫
舟 

昭
立 
副 
昂
湛
一 
雷
振
打 
李
血
生 
周
漢
裔 

舞
市
阻 
余
應
和 
陳 
浣
， 

潜
世 
副
公
禮
滿
地
可
 
邵
昭
仲 

紀
堯
副
 

jlifi 德
「 

▲
籌
捐
會
職 

董
事
 

-
籌
辦
處
长
何
 
林 

蘭
玉 

文
甫 
樹
鄭 
惠
民 
昭
鵬 
錦
成 
冠
德 
源
昭 

一
文
書
主
任 
周
龍
興

因
凡
僕
獎 
首
、貳
、三
、、名
者
卽

下
者
則
登
於
報
章
發
表
所
有
複 

携
券
領
獎 
或
將
券
夾 A
函
內
寄

抑
因
關
于H
賊
購
買
中
東
路
俄
股
之
惡
劣
態
度 
倫
敦
甘
五
日
電
丁
參

zrn
本
京
小
麥
會
議
之
諸
國 

而
起
。
或
者
由
此
兩
原
因
而
起.一 
均
人
可
定
。- 
代
表
一
原
擬
於
世
界
經
濟
大
會
未
停
會
之
前
。。 

如
穌
俄
政
府
机
弱
意
斯
委
提
亞
報
對f
僞
國
官 
有
相
當
之
諒
解 
使
限
制
小
麥
之
生
產
及
運
輸 

吏
不
准
貨
物
由
哈
爾
濱
連
赴
海
參
威
：
而
須
由 
出
口
數
之
協
定
得
成
在 
但
以
今
日
情
麻
論
。

哈
爾
濱
經
東
三
省
之
倭
鐵
路
連
往
大
連
一
事
。
此
事
已
無
成
立
之
希
望
，。蓋
各
人
意
見
未
能 

致
也
。

昨
日
有 
一 極
憤
恚
之
批
評
二 
其
評
語
謂
。一 滿
洲 

國=
獨
由 
一
之
宣
言 
以
其
行
事
察
之
：
其
價
値 

不
過
如
此
。乂
赤
俄
共
產
党
普
拉
甫
達
報
對
於

來
辦
事
處
領
取
或
通
函
領
取
均
一 

九
几
至
沽
出
多
少
將
票
尾
繳
囘
一 

每
本
給
酬
勞
費
銀
翌
亓
貳
毛
五(

一意飛機隊之行踪 

▲
由
紐
約
首
途
返
國
已
抵
紐
芬
蘭.

由
籌
辦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
任
周
龍
興 

==

財
政
主
任
余
隱
棠
籐
名
妥
收
凡
簽
名
往
來
各
函
件
亦
由
傭

辦
處
長
文
書
手
任
簽
名
爲
憑
修

近H
一
穌
俄
輪
船
在
倭
國
海
面
觸
礁 
H
賊
不 
紐
布
思
域
克
省
石
地
押
毋
片
九
日
電
。H
前
飛 

許
俄
艦
前
往
拯
救
一
事
一
从
爲
忿
怒
，該
報
謂 
往
市
加
古
博
覽
會
塲
之
意
飛
機
隊
，
已
首
途
返

可
享
受
扣
佣
銀
五
仙

▲
外
埠
贊
肋
員
兼
代
理
售
券

日
賊
每
乘
人
之
危

爲
利H
賊
不
許
俄
國
：
本
日
午
后
兩
点

11
卜
五
分
鐘
該
卄
四
架
機

■
往
救
者
，。蓋
欲
倭
奴
公
司
。.
因
此
得
撈
起
破 
中
有
卄
二
架

牴
本
處
：
其
餘
兩
架
則

匸
作 
此
間
俄
人
。均
極
忿
怒
，云 

以
上
兩
許 
原
不
算
拾
分
劇
烈 
但
三
个
日 

一
俄
報
對
倭
二
則
無
此
項
態
度
云
二 

■
南海有六群小島屬法

暫
吿
失
踪
， 

前 
紐
芬
蘭
島
梳

電
：
意
國
航
空
部
大

臣
巴
翫
將
軍"
所
統
之
飛
機
廿
四
架
，
中
有
十 

一
架
於
本
月
卜
午
一
點W

il
分
鐘
由
石
地
押
璋 

飛
抵
本
港:
厶
二

•
察省戰事或可免

▲
馮
對
党
府
有
妥
協
意

主
任 

愼
余 
副 

文
書 

儉
傅 
副 

交
際 

洽
昌 
副

司
庫 

監
督 

核
數

任
政
府
上
公
佈

日
電
。。本
日
法
國
政
府
正
式
宣
布
； 

海
内
有
六
羣
小
島
隸
屬
法
國
一
即
該

副 
雷
康
勉 

副 
林
鹿
堯 
雷
袞
卿

之
主
權
今
後
爲
法(

別
國 
北
京
廿
五H
雷
，以
昨
日
情
形
論
：
察
哈
省
內

六侵
佔
，查
六
羣
小
島
，
位
置
乃
住
安
南
與
裴
狼
或
可
免
發
生
內
戰 
各
人
對
此
事
之
樂
觀
態
度

煥
劍 
樹
柏 

財
政
主
任 
余
耀
棠 

通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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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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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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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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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年
二
年
六
月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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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铀

家

及
台
灣
間
一
厶

已
吿
增
加: W
 府
與
馮
玉
祥
部
軍
在
察
省
內
相 

待
"
雖
兩
軍
之
陣
地
相
距
小
過
大
英
里 
但
兩 

軍
未
肩
開
火
厳
。一

馮
玉
祥
次
意
土
戰
及
民
衆
贊
助
馮
氏
之
熟
誠
。 

今
已
漸
趨
冷
静;
馮
氏
刻
有
與 
南
京
黨
府
議
和 

意
一
厶c

■
日賊謂宋签「揮怪腕」 

▲
意
大
利
之
軍
器
借
欵
已
成
說 

東
京
廿h
H
電
士
是H
本
京
接
訊
、。宋
子
文
住 

歐
洲(
歷
揮
性
腕
」・。所
謂
「怪
腕
」者
。。乃
指
宋

進
何
 
官 
余
慶
材

△
擬
炸
斃
差
利
插
連
以
挑
起
戰
釁 

獸
京
什
六
日
電
、去
年
日
月
产
在
日
本
京
首
相 

大
養
毅
:
被
血
盟
團
之
陸
海
軍
靑
年
將
校
暗
殺 

1
近
頃
本
京
法
庭
將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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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此
案
犯
人
現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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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
受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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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拾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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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
爲
海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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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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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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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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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海
車
少
尉
占
賀
氏
上
堂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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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電
影
界
著
名
伶
人
差
利
挿
連
來
遊
獸
國

經
濟
上
實
質
的
孤
立
一
，這
是H
賊
所
最
恐
懼
一。 

尤
其
是
現
時
日
賊
經
濟

m*
勢
最
雖
堪
的
；
可
是 

他
絕
不
能
採
取
對
侍
中
國
同
樣
的
手
段
以
對
待 

英
國
一 
然
則
他
将
怎
樣
辦
呢
。
眼
前
救
急
的
方 

法
。
日
賊
曉
得
美
曲
忙
於
整
理
他
國
內
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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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對
太
平
洋
上
爭
霸
。並
不
卜
分
積
極
，
對
中 

國
市
塲
投
資
和
輸
出
貿
易
， 
件
質
量
上
確
乂
不 

同
：
日
賊
對
華
輸
出
大
宗
是
輕
工
業
製
品
，。其 

次
是
海
産
物
。
而
美
國
則
主
要
重
的
工
業
製
品 

。農
農
品
近
來
因
爲
特
殊
關
係
：
雖
陡
然
增
加 

，但
實
質
上
美
國
與
日
賊
對
華
貿
易
。、幷
不
像 

日
賊H
、英
國
那
樣
子
尖
銳
對
立)
。美
倭
兩
國
間 

。
也
還
有
多
少
可
以
調
和
的
地
方 
例
如
獸
國 

需
要
鋼
鐵
煤
油
一
。美
國
需
要
生
絲
等 
。在
經
濟 

上
有
求
得
調
和
的
可
能
。
所
以
自
從
印
度
加
增 

關
稅
問
顧
起
來
以
後
。。就
有
一
部
分
日
賊 
轉 

換
了
排
美
論
調
而
爲
親
美
論
：
即
從
前
高
倡
對

美一

"
現
在
也
表
示
緘
默
了
，•
其
轉
變

的
第
一
步 
打
開
目
前
的
僵
局
。
消
滅
過
去
美 

國
共
和
黨
執
政
時
代
對
倭
的
痕
跡-
先
從
外
交 

上
着
手
。
松
岡
洋
右
過
美
時)
。就
埋
伏
了
引
線 

。。盡
力
的
求
民
主
党
各
領
袖
的
對
倭
諒
解
二
現 

上
正
打
算
要
叫
松
方
幸
次
郞
；
或
松
岡
洋
右
去 

代
出
淵
勝
次
作
紆
美
大
使
：
則
美
倭
外
交
將
另 

闢
一
新
局
面
。雖
然
一
。渲
種
局
面
的
時
間
性
。。 

非
常
短
促
。
日
賊
與
美
國
間
的
利
益
，。終
究
不 

能
調
和
。。可
是
在
目
前
却
是
求
得
暂
時
安
定
的 

一
法
，。因
此
日
賊
對
華
政
策
。，也
要
另
換
一 
種 

方
式
了
。。〔六
月
廿
壹
日
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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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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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應欽之佈。。馮玉祥派 

代表與倭獸司令議妥。。 

願退出多偷：察哈爾省 

局勢和緩。可不用武力 

解决等語；與馮同有媚 

賊意。
6

馮玉祥委文武越嘗隊 

司令1。
■
汪精衞派代表到北京： 

不日前往張家 
。勸所 

謂抗倭之馮玉祥與所謂 

中央合作
，孫殿英軍抵包頭鎭：惟 

託病要黨府撥餉卜一 萬 

。。方止■靑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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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內戰殘賊劉湘與劉 

文輝；奮勇禍民，。連日 

劇戰；傷民命財產極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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